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101學年度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及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「第2階段：自然科學教學能力部份」
教學實作公布

一、教學實作教學單元內容
1.教學領域：自然與生活科技
2.教學科目：自然科學
3.單元名稱：簡單機械
4.課程名稱：動力傳送
5.題目：輪軸
二、教學實作程序
1.應考者應於102年6月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自然科學教育學系辦公室抽籤決定實作順序。
2. 102年6月4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5：30〜16：10考完紙筆測驗後，於下午16：15〜17：35依抽籤順序進行教學實作。
3.教學實作每人以15分鐘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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